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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判字號：裁判字號：臺灣高等法院 107 年上易字第 683 號民事判決

裁判日期：裁判日期：民國 107 年 11 月 30 日

裁判案由：裁判案由：侵權行為損害賠償

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　　　　　　　　107年度上易字第683號

上訴人即附

帶被上訴人　徐宥宏

訴訟代理人　林邦彥律師

被上訴人　　黃武同

被上訴人即

附帶上訴人　葉翼德

訴訟代理人　孫治平律師

上列當事人間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，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07

年5月10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6年度訴字第3300號第一審判決提

起一部上訴，並減縮起訴聲明，被上訴人葉翼德則為附帶上訴，

本院於107年11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    主      文

原判決關於駁回徐宥宏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及關於上訴部分訴訟

費用之裁判均廢棄。

黃武同、葉翼德應再連帶給付徐宥宏新臺幣壹拾叁萬陸仟柒佰玖

拾叁元及自民國一○七年一月九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百

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。

徐宥宏其餘上訴駁回。

附帶上訴駁回（減縮部分除外）。

第一、二審訴訟費用關於上訴部分，由黃武同、葉翼德連帶負擔

百分之二十三，餘由徐宥宏負擔；附帶上訴訴訟費用除減縮部分

外，由葉翼德負擔。

    事實及理由

壹、程序方面：

一、本件被上訴人黃武同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

    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，爰依上訴人聲請，

    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
二、按當事人於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，非經他造同意，不得

    為之，但有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擴張或減縮應受

    判決事項聲明之情形者，不在此限，此觀同法第446條第1項

    、第255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自明。本件上訴人即附帶被上

    訴人徐宥宏（下稱上訴人）於本院減縮其起訴之利息請求為

    自民國107年1月9日起算（本院卷第222頁），自無待對造同

    意，應予准許。

貳、實體方面：

一、上訴人主張：被上訴人即附帶上訴人葉翼德（下稱葉翼德）

匯出時間：113/05/05 02:5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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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明知被上訴人黃武同（下稱黃武同，並與葉翼德合稱被上訴

    人）未領有自用小客車駕駛執照（下稱駕照），並無駕駛自

    用小客車之技術及經驗，竟於104年8月15日晚間，將其向他

    人承租車牌號碼000-0000號自用小客車（下稱系爭租賃車）

    借予黃武同駕駛，顯然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21條第

    1項第1款、第5項、第23條第2款規定，構成違反保護他人法

    律之侵權行為。嗣黃武同於同日22時3分許，駕駛系爭租賃

    車搭載葉翼德，沿新北市○○區○○路往林口方向行駛至泰

    林路3段接近林口路段時，本應遵守道路交通標線之指示，

    在劃有分向限制線之路段，不得駛入來車之車道內，而當時

    客觀上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，竟疏未注意，貿然跨越分向限

    制線行駛至對向車道，適伊駕駛車牌號碼0000-00號自用小

    客車（下稱系爭汽車）自對向而來，閃避不及而與系爭租賃

    車發生擦撞，致伊系爭汽車受損及受有頸部挫傷、拉傷、胸

    部挫傷等傷害（下稱系爭傷害），精神痛苦至極，並支出醫

    療費用、就醫交通費用計新臺幣（下同）50萬元及受有非財

    產上損害100萬元，復支出系爭汽車修繕費74萬381元、鑑定

    費6千元及受有交易價值減損32萬元之損害，被上訴人自應

    負共同侵權行為責任。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、第2項

    、第185條、第191條之2、第195條、第196條規定，於原審

    求為命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256萬6381元，及自民事

    擴張訴之聲明暨準備㈡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之

    判決。原審判決被上訴人連帶給付上訴人65萬2416元（即修

    繕費28萬1542元、價值減損32萬元、醫療費874元、精神慰

    撫金5萬元），及自107年1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百分

    之五計算之利息，並駁回上訴人其餘之訴。上訴人僅就原審

    駁回其請求60萬1948元（即修繕費43萬8458元、鑑定費6千

    元、醫療費7490元、精神慰撫金15萬元）本息部分不服，提

    起一部上訴，並減縮起訴之利息請求自107年1月9日起算；

    葉翼德主張其不應負共同侵權行為責任，而提起附帶上訴，

    黃武同則未聲明不服（原審駁回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連帶給

    付修繕費2萬381元、醫療費49萬1636元、精神慰撫金80萬元

    本息部分，未繫屬於本院，不予贅列）。上訴人於本院上訴

    聲明：㈠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廢棄。

    ㈡被上訴人應再連帶給付上訴人60萬1948元，及自107年1月

    9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。對於葉翼

    德附帶上訴答辯聲明：附帶上訴駁回。

二、被上訴人則以：

  ㈠黃武同於原審辯稱：伊對於上訴人主張伊侵權行為之事實不

    爭執，但上訴人請求之精神慰撫金太高。當日係為出遊而由

    葉翼德出面租車，葉翼德不知伊無駕照，伊為獲保險理賠，

    始於事故發生後要求葉翼德頂替等語。

  ㈡葉翼德辯稱：伊對於刑事判決所載本件車禍發生之經過不爭

    執，系爭租賃車固以伊名義租借，惟伊並非系爭租賃車所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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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人，即非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21條第5項、第23條第2款

    所定之處罰對象。況當日係黃武同前來伊住處邀同一起出遊

    ，因無交通工具，乃協議由伊出面租車，黃武同表示由其先

    開車搭載伊，並非伊提供系爭租賃車予黃武同使用。又黃武

    同於事故發生時已年滿23歲，且先前亦經常駕駛其父之汽車

    搭載伊共同出遊，伊從未懷疑黃武同未領有駕照，並無違反

    保護他人法律之行為，不應與黃武同負共同侵權行為損害賠

    償責任。退步言之，黃武同是否領有駕駛執照，與其駕駛技

    術及注意能力並無必然關聯，何況黃武同曾於事後向伊表示

    當時係因不明原因失去意識而趴在方向盤上，導致車輛行至

    對向車道，亦即黃武同係因身體健康因素導致本件車禍發生

    ，與其是否考取駕照並無相當因果關係。伊對於原審判決認

    定之各項金額沒有意見，然伊不應負連帶給付責任，且上訴

    人請求再給付修繕費、醫療費、鑑定費及慰撫金等合計60萬

    1948元本息，均無理由等語。葉翼德於本院答辯聲明：上訴

    駁回。其附帶上訴聲明：㈠原判決不利於附帶上訴人部分廢

    棄。㈡上開廢棄部分，附帶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。

三、本件上訴人主張黃武同未領有駕照，於上開時、地駕駛系爭

    租賃車搭載葉翼德，沿新北市○○區○○路往林口方向行駛

    至泰林路3段接近林口路段時，本應遵守道路交通標線之指

    示，在劃有分向限制線之路段，不得駛入來車之車道內，而

    當時客觀上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，竟疏未注意，貿然跨越分

    向限制線行駛至對向車道，致上訴人駕駛系爭汽車自對向而

    來，閃避不及而發生擦撞，使系爭汽車受損及上訴人受有系

    爭傷害等事實，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，自堪信為真實。惟上

    訴人主張葉翼德應與黃武同就上訴人因本件車禍所受損害負

    共同侵權行為責任，而連帶賠償上訴人所受之損害，及被上

    訴人應再連帶給付上訴人修繕費43萬8458元、醫療費7490元

    、鑑定費6千元、精神慰撫金15萬元等合計60萬1948元等情

    ，則為葉翼德所否認，並以前開情詞置辯，是本件應予審究

    之爭點為：㈠葉翼德就本件車禍是否應與黃武同負共同侵權

    行為損害賠償責任？㈡上訴人得否請求被上訴人再連帶給付

    修繕費43萬8458元、醫療費7490元、鑑定費6千元、精神慰

    撫金15萬元等合計60萬1948元？茲分述如下：

  ㈠葉翼德就本件車禍是否應與黃武同負共同侵權行為損害賠償

    責任？

  ⒈按民事上之共同侵權行為（狹義的共同侵權行為，即加害行

    為）與刑事上之共同正犯，其構成要件並不完全相同，共同

    侵權行為人間不以有意思聯絡為必要，數人因過失不法侵害

    他人之權利，苟各行為人之過失行為，均為其所生損害共同

    原因，即所謂行為關連共同，亦足成立共同侵權行為，依民

    法第185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，各過失行為人對於被害人應負

    全部損害之連帶賠償責任（最高法院67年台上字第1737號判

    例意旨參照）。次按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：「違反保護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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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人之法律，致生損害於他人者，負損害賠償責任。但能證明

    其行為無過失者，不在此限」，其立法旨趣係以保護他人為

    目的之法律，意在使人類互盡保護之義務，倘違反之，致損

    害他人權利，與親自加害無異，自應使其負損害賠償責任。

    該項規定乃一種獨立的侵權行為類型，其立法技術在於轉介

    立法者未直接規定的公私法強制規範，使成為民事侵權責任

    的規範，俾侵權行為規範得與其他法規範體系相連結。依此

    規定，凡違反以保護他人權益為目的之法律，致生損害於他

    人，即推定為有過失，若損害與違反保護他人法律之行為間

    復具有因果關係，即應負損害賠償責任。至於加害人如主張

    其無過失，依舉證責任倒置（轉換）之原則，應由加害人舉

    證證明，以減輕被害人之舉證責任，同時擴大保護客體之範

    圍兼及於權利以外之利益（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012

    號裁判意旨參照）。

  ⒉再按汽車駕駛人允許無駕駛執照之人，駕駛其車輛者，吊扣

    其駕駛執照3個月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23條第2款定有

    明文。其立法目的在禁止汽車駕駛人將其所有或管領之汽車

    交由無駕駛執照之人駕駛，以保護公眾安全，自屬保護他人

    之法律。查上訴人主張葉翼德將系爭租賃車交由黃武同駕駛

    之事實，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，堪信為實在。葉翼德雖辯稱

    ：伊於本件車禍發生前，不知黃武同無駕照云云。惟審酌黃

    武同於原審陳稱：伊與葉翼德是國中同學，認識至今；伊與

    葉翼德在那邊租車很多次，幾乎每次都是由葉翼德租車，當

    時租車是約好隔天要出去玩等語（原審卷第65至66頁），可

    知葉翼德與黃武同二人為國中同學，多次租車同遊，且均由

    葉翼德出面租車，則衡情葉翼德對於黃武同未取得駕照之事

    實，理當知之甚稔，否則豈有每次均由葉翼德出面租車之理

    。是葉翼德上開所辯，顯然悖於常情而無足採。何況葉翼德

    自承系爭租賃車係以其名義向第三人承租取得使用權，並由

    其駕駛回家後，再將系爭租賃車交由黃武同駕駛，則對於黃

    武同是否領有駕照乙節，葉翼德自有探究之注意義務，竟貿

    然將系爭租賃車交予未領有駕照之黃武同駕駛，顯然違反保

    護他人之法律，而應推定為有過失。葉翼德雖主張其無過失

    云云，並舉黃武同於原審陳稱：葉翼德不知道伊無駕照，伊

    以前有開過家裡的車出去過等語為證，仍不足以證明葉翼德

    將系爭租賃車交給未領有駕照之黃武同駕駛係未違反注意義

    務而無過失。

  ⒊又汽車駕駛執照為駕駛汽車之許可憑證，由駕駛人向公路監

    理機關申請登記，考驗及格後發給之。汽車駕駛人經考驗及

    格，未領取駕駛執照前，不得駕駛汽車，道路交通安全規則

    第50條第1項定有明文。對於允許無駕照之人駕駛其車輛之

    汽車駕駛人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23條第2款復予吊扣

    駕照3個月之處罰，乃在確保駕駛人具有駕駛車輛之技術，

    並知曉交通規則，以避免因欠缺駕駛技術及未遵守道路交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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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安全規則，致侵害他人之生命身體健康。查本件車禍之肇事

    原因，係黃武同駕駛系爭租賃車跨越分向限制線行駛至對向

    車道，致上訴人駕駛之系爭汽車閃避不及而發生擦撞之事實

    ，為兩造所不爭執，顯見黃武同並無安全駕駛汽車之技術、

    能力，堪認本件車禍之發生原因，與葉翼德將系爭租賃車交

    由黃武同無照駕駛之間，具相當因果關係。況黃武同所涉無

    照駕駛之過失傷害犯行，亦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5年度審

    交簡字第487號刑事簡易判決處有期徒刑3月，得易科罰金確

    定在案，有該判決書在卷可參（原審調解卷第53至57頁）。

    而葉翼德對於其主張黃武同雖未領有駕駛執照，仍對於交通

    法規、號誌、標誌等知識與領有駕照者具相同能力、技術之

    利己事實，並未提出任何證據以供本院審酌，自難憑採。另

    葉翼德辯稱：黃武同當時係因身體健康因素導致本件車禍，

    而與無照駕車無相當因果關係云云，復與其105年3月18日在

    檢察官偵查時陳稱：黃武同開車當時精神狀況正常等語不符

    ，業經本院依職權調取上開刑事案卷核閱無訛，並有該訊問

    筆錄節本附卷可佐（原審卷第87頁），則其此部分抗辯亦難

    採信。從而，上訴人主張葉翼德就黃武同上開侵權行為所致

    損害，應依民法第185條規定，與黃武同負連帶賠償責任，

    自屬有據。葉翼德抗辯其不應與黃武同負共同侵權行為責任

    而連帶賠償上訴人損害云云，委無可採。

  ㈡上訴人得否請求被上訴人再連帶給付修繕費43萬8458元、鑑

    定費6千元、醫療費7490元、精神慰撫金15萬元等合計60萬

    1948元？

    上訴人主張其因被上訴人之上開侵權行為，致系爭汽車受損

    及受有頸部挫傷、拉傷、胸部挫傷等傷害，請求被上訴人再

    連帶給付系爭汽車修繕費43萬8458元、鑑定費6千元、醫療

    費7490元、精神慰撫金15萬元等合計60萬1948元，惟為葉翼

    德所否認，茲就上訴人各項請求金額分述如下：

  ⒈系爭汽車受損部分

    ⑴關於修繕費43萬8458元：

      按物被毀損時，被害人除得依民法第196條請求賠償外，

      並不排除民法第213條至第215條之適用。依民法第196條

      請求賠償物被毀損所減少之價額，得以修復費用為估定之

      標準，但以必要者為限（例如：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，

      應予折舊）。被害人如能證明其物因毀損所減少之價額，

      超過必要之修復費用時，就其差額，仍得請求賠償（最高

      法院77年度第9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參照）。上訴人主張系

      爭汽車因本件車禍受損，共支出修繕72萬元（含零件56萬

      7997元及工資15萬2003元），業據其提出系爭汽車受損照

      片、原廠服務委託書、修護估價單、發票暨維修明細附卷

      可稽（原審調解卷第61至111頁、原審卷第141至151頁）

      ，堪信為實在。又固定資產之折舊方法，以採用平均法、

      定率遞減法、年數合計法等為準則，此觀所得稅法第51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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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第1項之規定甚明。而系爭汽車為000年6月1日出廠，算至

      104年8月14日本件車禍發生時，使用期間為3年3個月（未

      滿1個月以1個月計），駕駛里程數僅23606公里（原審調

      解卷第75頁），本院審酌零件更新部分，倘採定率遞減法

      計算折舊時，耐用年數為5年者，折舊率高達千分之369，

      尚屬過苛，認應採平均法計算折舊較為公允。依行政院所

      頒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之規定，自用小

      客車之耐用年數為5年，依平均法每年折舊1000分之200，

      並參酌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95條第6項關於「固定

      資產提列折舊採用平均法、定率遞減法或年數合計法者，

      以一年為計算單位；其使用期間未滿一年者，按實際使用

      之月數相當於全年之比例計算之；不滿一月者，以月計。

      」之規定，則系爭汽車關於零件部分之折舊額為30萬7665

      元【計算式：〈000000－000000÷（1＋5）〉×1/5×（3

      +3/12）=307665】。經扣除折舊額後，上訴人得請求系爭

      汽車零件修繕費為26萬332元（計算式：000000－000000

      ＝260332），再加計工資15萬2003元，上訴人得請求被上

      訴人連帶賠償系爭汽車修繕費合計為41萬2335元。原審就

      此部分僅判命被上訴人連帶給付上訴人28萬1542元，則上

      訴人請求被上訴人再連帶給付系爭汽車修繕費13萬793元

      ，為有理由；逾上開數額之請求，即屬無據。

    ⑵關於鑑定費6千元：

      按當事人為伸張權利所必要支出之費用，如可認為係因他

      造侵權行為所受之損害，即加害行為與損害賠償範圍間有

      相當因果關係者，均非不得向他造請求賠償（最高法院99

      年度台上字第224號判決要旨參照）。查上訴人為證明系

      爭汽車因被上訴人共同侵權行為致生之交易價值減損，而

      支出鑑定費用6千元，委託中華民國汽車鑑價協會鑑定，

      有其提出該協會出具之函文及車輛鑑價費發票一紙為證（

      原審卷第117頁、第123頁）。葉翼德雖辯稱：該鑑定費用

      之支出，與本件車禍之發生，無相當因果關係云云。惟上

      訴人此部分支出，係為證明被上訴人之共同侵權行為造成

      系爭汽車交易價值減損之損害，自屬本件損害之一部分。

      況原審亦將該鑑定結果作為事實認定依據之一部，進而判

      決被上訴人應連帶賠償上訴人系爭汽車交易價值減損32萬

      元，葉翼德復於本院陳稱：「假如我們要負連帶責任，對

      於原審認定各項費用沒有意見」等語（本院卷第111頁）

      ，顯見上訴人支出上開鑑定費用確係為伸張權利所必要，

      是上訴人此部分請求，尚屬有據。

  ⒉身體受傷部分

    ⑴關於醫療費7490元：

      上訴人於本件車禍發生後，於104年8月15日22時51分至衛

      生福利部臺北醫院（下稱臺北醫院）急診，經診斷受有「

      頸部挫傷及拉傷、胸部挫傷」等傷害，當日23時50分離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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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，支出急診醫療費用874元，業經原審判命被上訴人連帶

      給付上訴人此部分醫療費用在案，即無不合。至上訴人請

      求被上訴人再連帶給付醫療費用7490元部分，為葉翼德所

      否認。觀諸上訴人所提其他於臺北醫院自105年1月28日起

      至同年3月3日、及仁愛醫院105年12月13日就診之單據（

      原審卷第153至165頁），其就診時間距離本件車禍發生均

      逾5個月以上，且其就診科別為「神經外科」及「一般外

      科」，尚無法判別與本件車禍所致傷害有何直接關聯，自

      不足以推認係因本件車禍所致之損害。另細譯上訴人提出

      原證25、26所示宜陞中醫診所出具之單據（原審卷第197

      至209頁、第217至219頁），其診斷證明書病名固記載：

      「脊椎頸椎前胸挫傷」，惟其就診時間係自107年3月12日

      至同年4月9日，距離本件車禍發生已逾2年6個月之久；且

      其中107年3月16日就診單據另載：「未明示部位腰（部）

      脊椎脫位（臼）之初期照護/主訴：左手頸椎壓迫C6.7.8

      兩側腰椎壓迫」等語（原審卷第199頁），而關於腰部脊

      椎脫位既與本件車禍所致頸部挫傷及拉傷、胸部挫傷之傷

      害不同，頸椎壓迫復僅據病患主訴之記載，則衡諸經驗法

      則，此部分就醫所支出之醫療費用亦難認與本件車禍之發

      生有相當因果關係。此外，上訴人就此部分損害之發生未

      再提出其他證據以供本院審酌，則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應

      再連帶給付醫療費用7490元，即屬無據，不應准許。

    ⑵關於精神慰撫金15萬元：

      按慰藉金之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，使精神上受有痛苦

      為必要，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，然非

      不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，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

      相當之數額（最高法院51年台上字第223號判例要旨參照

      ）。上訴人主張：伊因本件車禍發生，除身體受傷外，心

      理也受到影響，出現情緒不穩、心悸、頭痛、亢奮而夜不

      成眠，身心備受煎熬，故被上訴人應再連帶給付伊精神慰

      撫金15萬元等語。葉翼德則辯稱：以上訴人身體受傷狀況

      觀之，原審判命給付精神慰撫金5萬元並無違誤，上訴人

      請求被上訴人再連帶給付之精神慰撫金過高等語。經查：

      原審審酌上訴人為大學畢業、未婚、名下有不動產、汽車

      、因本件車禍發生，身體受有頸部挫傷及拉傷、胸部挫傷

      之傷害；黃武同為高職肄業、未婚、職業「工」、家境勉

      持；葉翼德為大學肄業、未婚、車禍發生時任職汽車車場

      、家境勉持等兩造之教育、資力狀況及本件車禍發生原因

      、造成結果等一切情狀，判命被上訴人連帶給付上訴人精

      神慰撫金5萬元，尚稱妥適。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應再連

      帶給付15萬元精神慰撫金，則屬無據，不應准許。

四、綜上所述，上訴人就本件車禍所致損害，基於共同侵權行為

    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上訴人再連帶給付系爭汽車修繕費、鑑

    定費、醫療費及精神慰撫金共60萬1948元本息部分，於其請

第 7 頁



    求13萬6793元（即再給付修繕費13萬793元及鑑定費6千元）

    及自107年1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

    利息範圍內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；逾上開數額之請求，即

    屬無據，不應准許。原審就上開應予准許部分，駁回上訴人

    此部分請求，自有未洽，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，

    求予廢棄改判，為有理由，爰由本院將原判決此部分廢棄，

    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。至於上開不應准許部分（即再給付

    修繕費30萬7665元、醫療費7490元及精神慰撫金15萬元本息

    ），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，並無不合，上訴意旨指摘原

    判決此部分不當，求予廢棄改判，洵無理由，應予駁回此部

    分之上訴。又原審判命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65萬2416

    元及自減縮之107年1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百分

    之五計算之利息，並無違誤，附帶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關於

    命葉翼德應連帶給付部分不當，求予廢棄改判，為無理由，

    應駁回附帶上訴。

五、本件為判決基礎之事證已臻明確，本院經逐一審酌兩造歷審

    所提其餘攻擊、防禦方法，均與前開論斷結果無礙，爰不再

    一一論述，併此敘明。

六、據上論結，本件上訴人之上訴為一部有理由，一部無理由，

    葉翼德之附帶上訴為無理由，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、

    第450條、第463條、第385條第1項前段、第78條、第79條，

    判決如主文。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107    年    11    月    30    日

                  民事第十三庭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審判長法  官  吳麗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官  林純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官  邱蓮華

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不得上訴。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107    年    11    月    30    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記官  賴以真

資料來源：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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